
中華民國 107 年 10 月 30 日 108 學年度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

送甄試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2 日公告 
中華民國 107 年 11 月 9 日勘誤 

108 學年度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 

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 

 
 

簡  章 

 
※本學年度本甄試錄取生（含正、備取生）、「大學個人申請」錄取生及「108學年度

原住民及離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公費生甄試」錄取生，應同時於登記期間（108

年5月9日星期四至108年5月10日星期五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內，至甄選委

員會網站完成網路就讀志願序登記，參加統一分發，否則視同放棄錄取資格，不予

分發。 
 
 

主辦單位：108 學年度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立師範 

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委員會（以下簡稱聯保會） 

承辦學校：國立清華大學 

網址：http://abo.web.nthu.edu.tw/ 

地址：300 新竹市光復路二段 101 號 

電話：(03)5731302 

傳真：(03)5721602 

E-mail：hyshen@mx.nthu.edu.tw



 

目         次 

重 要 日 程 表 ............................................. i 

壹、依據 .................................................. 1 

貳、招生名額 ............................................... 1 

參、申請資格 ............................................... 3 

肆、報名及資格審查程序 ..................................... 5 

伍、資格審查結果公告 ....................................... 6 

陸、資格符合暨通過檢定標準之考生上網選填校系 ............... 6 

柒、離島地區校系分則 ....................................... 7 

捌、原住民籍校系分則 ...................................... 14 

一、山地原住民籍校系分則 ............................... 14 

二、平地原住民籍校系分則 ............................... 19 

玖、不分身分別之原住民籍校系分則 .......................... 21 

拾、申請校系數 ............................................ 23 

拾壹、網路選填校系方式及注意事項 .......................... 23 

拾貳、成績採計、錄取及公告 ................................ 23 

拾參、統一分發 ............................................ 24 

拾肆、放棄入學資格之處理 .................................. 26 

拾伍、權利及義務 .......................................... 27 

拾陸、申訴案件處理 ........................................ 27 

拾柒、其他................................................ 27 

拾捌、簡章公告 ............................................ 28 

(附表一、離島地區考生專用報名表) .......................................... 29 

(附表二、離島地區人數統計表) .............................................. 30 

(附表三、原住民籍考生專用報名表) .......................................... 31 

(附表四、原住民籍人數統計表) .............................................. 32 

(附表五、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 33 

(附表六、公費行政契約書) .................................................. 34 

(附錄一、報名資料寄件封面) ................................................ 37 

 



i 

108 學年度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 
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 

重 要 日 程 表 

項      目 日      期 備      註 

招生簡章上網公告 107.11.02(星期五)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https://depart.moe.edu.tw/ED2600/
聯保會 
http://abo.web.nthu.edu.tw/  

資 

格 

審 

查 

離島地區

考生 

考生報名 
107.12.03(星期一)起

107.12.07(星期五)止 
應屆畢業生向原肄業學校提出

資格審查申請。 

學校初審 107.12.28(星期五)前 

考生肄業之高級中等學校進行

初審，請於考生報名表相片騎

縫處加蓋教務處章戳，並於 12
月 28 日前造具名冊送地方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 

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複審 
108.01.11(星期五)前 

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進行複

審，完成複審後，將考生報考

資料提報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

術教育司彙整。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

術教育司彙整 
108.01.18(星期五)前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將考生資料轉至聯保會。 

聯保會審查 108.02.01(星期五)前 
聯保會秘書組進行複審，遇資

格疑義案件提會討論決議。 

原住民籍

考生 

考生報名 
107.12.03(星期一)起

107.12.07(星期五)止 
應屆畢業生向原肄業學校提出

資格審查申請。 

學校初審 107.12.28(星期五)前 

考生肄業之高級中等學校進行

初審，請於考生報名表相片騎

縫處加蓋教務處章戳，並於 12
月 28 日前造具名冊送聯保會複

審。 

聯保會審查 108.02.01(星期五)前 
聯保會秘書組進行複審，遇資

格疑義案件提會討論決議。 

公告並通知資格符合考生名單 108.02.15(星期五)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https://depart.moe.edu.tw/ED2600/
聯保會 
http://abo.web.nthu.edu.tw/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寄發學科能力測驗

成績通知單 
108.02.26(星期二）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聯合會寄發術科

考試成績通知單 
108.02.27(星期三）  

資格符合暨通過檢定標準之考生上網

選填校系 
108.03.04（星期一）起

108.03.08（星期五）止
每日上午 9:00~下午 5:0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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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保會公告錄取名單並寄發甄試總成

績單 108.03.22（星期五） 
聯保會召開會議決議各保送校

系錄取名單、寄發甄試總成績

單 

甄試總成績複查截止日（郵戳為憑） 108.03.29（星期五）  

聯保會將甄試結果上傳至大學甄選入

學委員會 
108.04.16（星期二）  

統 
一 
分 
發 

錄取生（含正備取生）依其錄取

校系及就讀意願，統一上網向大

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登記就讀志

願序 

108.05.9（星期四） 
至 108.05.10（星期五）

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公告統一

分發結果並函告各大學 
108.05.16（星期四） 

上午 9 時起公告於甄選委員會

網站 

統一分發結果複查截止 108.05.17（星期五） 中午 12 時前 

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郵戳

為憑） 
108.05.20（星期一） 

凡經錄取者，須於規定期限

內，向分發學校聲明放棄，始

得參加 108 學年度大學考試入

學分發招生、科技校院四年制

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甄選入學招

生及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

校二年制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

入學招生。 
大學向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回報錄取

生放棄入學資格名單 
108.05.23（星期四） 

至 108.05.27（星期一）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函告大學考試入

學分發委員會及四技二專各聯合登記

分發入學委員會錄取生入學名單 
108.06.03（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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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依據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離島建設條例第十七條第二項、離島地區

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辦理離島地區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立師範
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 

依據師資培育法第十三條、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原住民族教育法暨
其施行細則，辦理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
甄試。 

貳、招生名額 

一、本學年度招生學校為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北市立大學、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國立臺中
教育大學、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立清華大學、國立臺南大學、國立嘉義大學、國立屏
東大學及國立東華大學。 

二、本聯合保送甄試名額及校系係由各離島地區/原住民鄉鎮(區)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依需
求提報。 

三、報名考生須參加 108 學年度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力測驗(以下簡稱學科能力測驗)，保
送校系所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之科目，其學科能力測驗科目成績總和為零級分(缺考、
未報考以零級分計)者，不得選填該保送校系。保送校系若採計術科項目成績，欲選填該
保送校系之考生，須另參加 108 學年度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聯合會術科考試(以下簡稱術
科考試)，保送校系所採計之任一術科項目為零級分、零分或缺考(含未報考)者，不得選
填該保送校系。若保送校系另有其他規定者，從其規定。 

四、離島地區招生名額 21 名，保送校系及名額如下表所示： 

縣名 保送學校 保送學系 名額 備註(需求專長) 

澎湖縣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中學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教師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科技教育與訓練組 
1 名

國民中學科技領域，生活科技

專長教師，加註資訊科技專長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1 名
國民中學語文領域，國語文專

長教師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中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教師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需具備包

班知能 

國立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需加註輔

導專長 

國立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需加註英

語文專長 

國立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

系 
1 名

國民小學藝術領域，藝術專長

教師 

國立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藝術領域，藝術專長

教師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需加註自

然專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歷史學系 1 名
國民中學社會領域，歷史專長

教師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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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教師 

金門縣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數學暨資訊教育學

系數學組 
1 名 國民小學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領域，體

育專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力資

源發展學系 
1 名

國民中學科技領域，生活科技

專長 

連江縣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地理學系 1 名 國民中學社會領域，地理專長

臺北市立大學 中國語文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國文專長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一般教師，資訊專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1 名
國民中學科技領域，資訊科技

專長 

屏東縣 國立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造形

藝術組 
1 名 國民小學藝術領域，藝術專長

五、山地原住民招生名額 16 名，保送校系及名額如下表所示： 

縣名 保送學校 保送學系 名額 備註(需求專長) 

臺東縣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1 名

國小語文領域(國語文)，本土

語言專長(魯凱族語)，具備音

樂專長 

花蓮縣 

國立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 

國立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領域，健

康與體育專長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具體育專長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領域，體

育專長，須具資訊專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數學系 1 名
國民中學數學領域，數學專

長，第二專長資訊科技 

臺北市立大學 英語教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 

國立東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1 名 幼兒園一般教師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領

導學系 
1 名

國民中學綜合領域，童軍專

長，第二專長輔導活動 

桃園市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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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立大學 體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領域，體

育專長 

高雄市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2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須加註輔導專長 

六、平地原住民招生名額 7 名，保送校系及名額如下表所示： 

縣名 保送學校 保送學系 名額 備註(需求專長) 

花蓮縣 國立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 

花蓮縣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領域，自然

科學專長 

花蓮縣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音樂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藝術領域，音樂專長

花蓮縣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數學教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數學領域，數學專長

花蓮縣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領域，體

育專長 

花蓮縣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

系 
1 名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領域，自然

科學專長，須具資訊專長 

花蓮縣 臺北市立大學 英語教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 

七、不分身分別原住民籍招生名額 6 名，保送校系及名額如下表所示： 

縣名 保送學校 保送學系 名額 備註(需求專長) 

新竹縣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2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 

花蓮縣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須加註輔導專長 

苗栗縣 

臺北市立大學 英語教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須通過賽夏族語或泰雅族

語認證 

國立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1 名
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

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數學系 1 名
國民中學數學領域，數學專

長，須加註生活科技專長 

八、備註：保送學系若為非師資培育學系，保送錄取生應一律修習教育學程。 

參、申請資格 

一、離島地區考生 
（一）基本資格： 

報名本項聯合保送甄試者，應符合下列三項基本資格： 
1. 離島地區包括澎湖縣、金門縣(含烏坵鄉)、連江縣或屏東縣(琉球鄉)之高級中等學校

普通類科(含綜合高中學術學程)應屆畢業生。 
2. 須設籍保送縣之離島地區至少九年(設籍截止日計算至 108 年 8 月 31 日滿九年，得

合併計算)。 
3. 應於保送縣之離島地區接受並完成國民中學(或其附設補習學校)三年及高級中等學

校三年之教育。(依據教育部 94 年 1 月 10 日台中(二)字第 0930171895 號函解釋。) 
惟前項第 3 款之規定，於未設置高級中等學校之離島地區學生，得以就讀該離島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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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縣之高級中等學校代之；另申請保送設籍時間以戶籍謄本登記為準。 
（二）一般資格： 

凡符合(一)基本資格之考生，須全程修習高級中等學校普通類科(含綜合高中學術學
程)，且高中在校一、二年級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需達及格標準(六十分)者，始得報
名。其中報名數學系、數學教育學系、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數學組)之考生，數學、基
礎物理、基礎化學及基礎地球科學等各科成績每學期均須在六十分以上。 

二、原住民籍考生 
（一）基本資格： 

1.分身分別之原住民籍考生 
 (1)【山地原住民甲種考生類】：山地原住民身分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類科(含綜合高中

學術學程)應屆畢業生，本人與家庭【祖父母(含外祖父母)、父母有 1 人即可】於
107 年 9 月 1 日前同時設籍在下列同一縣市：臺東縣、花蓮縣、桃園市或高雄市，
至報名前戶籍未曾遷出者，其戶籍地與選填校系之保送縣市相同者，即屬山地原住
民甲種考生。(選填校系分則請參閱本簡章捌、一、山地原住民籍校系分則) 

 (2)【平地原住民甲種考生類】：平地原住民身分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類科(含綜合高中
學術學程)應屆畢業生，本人與家庭【祖父母(含外祖父母)、父母有 1 人即可】於
107 年 9 月 1 日前同時設籍在下列同一縣市：花蓮縣，至報名前戶籍未曾遷出者，
其戶籍地與選填校系之保送縣市相同者，即屬平地原住民甲種考生。(選填校系分
則請參閱本簡章捌、二、平地原住民籍校系分則) 

 (3)【山、平地原住民乙種考生類】：山、平地原住民身分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類科(含
綜合高中學術學程)應屆畢業生，其戶籍地與選填校系之保送縣市不同者，即屬各
該類乙種考生。 

2.不分身分別之原住民籍考生 
 (1)【原住民甲種考生類】：凡具有原住民身分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類科（含綜合高中

學術學程)應屆畢業生，不區分山、平地原住民身分，本人與家庭【祖父母(含外祖
父母)、父母有 1 人即可】於 107 年 9 月 1 日前同時設籍在下列同一縣市：新竹縣、
花蓮縣或苗栗縣，至報名前戶籍未曾遷出者，其戶籍地與選填校系之保送縣市相同
者，即屬不分身分別之原住民甲種考生。(選填校系分則請參閱本簡章玖、不分身
分別之原住民籍校系分則) 

 (2)【原住民乙種考生類】：凡具有原住民身分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類科(含綜合高中學
術學程)應屆畢業生，不區分山、平地原住民身分，其戶籍地與選填校系之保送縣
市不同者，即屬不分身分別之原住民乙種考生。 

（二）一般資格： 
符合（一）基本資格者，須全程修習高級中等學校普通類科（含綜合高中學術學程），
且高中在校一、二年級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需達五十分以上者，始得報名。 

三、共同特殊限制 
凡有下列第（一）點情形者，不得參加本項聯合保送甄試，錄取者亦將撤銷入學資格，
如未能及時參加他項招生考試亦不得有任何異議；因本甄試管道畢業後皆分發至國民
中、小學或幼兒園服務，如有下列第（二）點至第（五）點情形之一者致不適宜從事少
年或兒童教學工作者，不宜參加本項聯合保送甄試，錄取後如有任何學習適應之困難由
考生自行負責： 
（一）患有精神病、活動性肺結核、惡性傳染病、重症慢性疾病。 
（二）辨色力不正常影響教學工作者。 
（三）口吃者或語音不清者。 
（四）視聽力嚴重障礙者（即兩眼視力經矯正後皆未達 0.4，聽力矯正後優耳損失在四十

分貝以上）。 
（五）身體障礙或畸形（上肢異常或下肢不使用拐扙無法自由行走，或脊柱側彎超過二

十五度者）。 



5 

肆、報名及資格審查程序 

一、離島地區考生 
（一）繳交報名申請表： 

符合資格之應屆畢業生，自 107 年 12 月 3 日(星期一)起至 107 年 12 月 7 日(星期五)
止，應備妥文件向原肄業之高級中等學校提出資格審查申請(含報名費 110 元，中低
收入戶考生 44 元，低收入戶考生免繳)。 

（二）高級中等學校進行初審： 
高級中等學校自收件日起至 107 年 12 月 28 日(星期五)前進行初審，請於符合報考資
格之考生報名表相片騎縫處加蓋教務處章戳，完成後將符合報考資格之考生資料彙
整，連同繳費匯款單影本(請用 A4 紙影印，勿剪裁)全部放入 B4 大型信封袋內，於
107 年 12 月 28 日(星期五)前(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以掛號郵寄地方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 

（三）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進行複審： 
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自收件日起至 108 年 1 月 11 日(星期五)前進行複審，完成後
備妥文件於 108 年 1 月 11 日(星期三)前(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以掛號郵寄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彙整。 

（四）處理疑義案件及完成複審：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於 108 年 1 月 18 日(星期五)前將考生資料轉至聯保
會，聯保會於 108 年 2 月 1 日(星期五)前處理報名資格疑義案件，完成複審。 

備註：考生應備文件包括： 
1. 填妥之報名表乙份(附表一)。 
2. 國民中學三年成績單正本及國民中學畢業證書影本(由畢業學校確認並加註「與正本
相符」)。 

3. 高級中等學校普通類科(含綜合高中學術學程)在校一、二年級 4 個學期成績單正本。 
4.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乙份(含詳細記事)，或 107 年 12 月 1 日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 
5. 遷徙紀錄證明書乙份，且應於 107 年 12 月 1 日以後申請者方為有效。(未曾遷徙者，
亦需檢附遷徙紀錄證明書，以資佐證)。 

二、原住民籍考生 
（一）繳交報名申請表： 

符合資格之應屆畢業生，自 107 年 12 月 3 日(星期一)起至 107 年 12 月 7 日(星期五)
止，應備妥文件向原肄業之高級中等學校提出資格審查申請(含報名費 110 元，中低
收入戶考生 44 元，低收入戶考生免繳)。 

（二）高級中等學校進行初審： 
高級中等學校自收件日起至 107 年 12 月 28 日(星期五)前進行初審，請於符合報考資
格之考生報名表相片騎縫處加蓋教務處章戳，完成後將符合報考資格之考生資料彙
整，連同繳費證明影本(請用 A4 紙影印，勿剪裁)全部放入 B4 大型信封袋內，再填
寫報名資料寄件封面(附錄一)，並黏貼於信封袋上，於 107 年 12 月 28 日(星期五)前(郵
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以掛號郵寄至聯保會。 

（三）處理疑義案件及完成複審： 
聯保會於 108 年 2 月 1 日(星期五)前處理報名資格疑義案件，完成複審。 

備註：考生應備文件包括： 
1. 填妥之報名表乙份(附表三)。 
2. 高級中等學校普通類科(含綜合高中學術學程)在校一、二年級 4 個學期成績單正本。 
3. 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乙份，或 107 年 9 月 1 日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含詳細
記事。如未與其生父母同居一戶或生父母已死亡者，應加繳其生父母戶籍謄本正本
乙份，須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之註記)。 

三、 報名費及繳費方式 
（一）報名費：新臺幣 110 元。中低收入戶考生：新臺幣 44 元。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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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繳款手續費由報名學校業務費支付)。 
（二）繳費方式：經學校初審通過者，請於 107 年 12 月 28 日(星期五)前統一由考生之肄

業高級中等學校辦理集體繳費(郵政劃撥戶名：國立清華大學，帳號：16683926)，
並將繳費收據影本附在聯合保送甄試人數統計表之後。 

（三）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以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報名者，應檢附鄉鎮
市區公所發給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證明內無考生姓名者，請另行檢附
全戶戶口名簿影本)。 

四、 共同注意事項 
（一）報名費繳交後概不退還。 
（二）各高級中等學校在初審完成後，填妥聯合保送甄試人數統計表(離島地區高中請填

附表二，原住民籍高中請填附表四)，並將電子檔寄至聯保會
hyshen@mx.nthu.edu.tw。 

（三）如有報考資格疑義案件，由聯保會於 108 年 2 月 1 日(星期五)前討論決議之。 
伍、資格審查結果公告 

資格審查結果符合名單訂於 108 年 2 月 15 日(星期五)公告於聯保會網站，考生可自聯保會
網站(http://abo.web.nthu.edu.tw/)查詢。審查結果由聯保會寄發通知書予考生及肄業高級中
等學校。 

陸、資格符合暨通過檢定標準之考生上網選填校系 
資格符合暨通過檢定標準之考生請由就讀高級中等學校，於 108 年 3 月 4 日(星期一)至 108
年 3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向聯保會辦理保送校系網路選填(網址：
http://abo.web.nthu.edu.tw/)，作業方式請依簡章拾壹、網路選填校系方式及注意事項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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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離島地區校系分則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國英數社之級分總和

英文 均標 ×1.50 
校系 
代碼 

A101 
數學 均標 ×1.50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中學數學領域，數學專長教師；畢業後優先分發至澎湖縣二、三

級離島地區學校。 
2.本系培育專長：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輔導主修專長，入學生必須加修數學

系為輔系。 
3.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上課地點：和平校區。 
4.本校實施「英語文能力檢測」之畢業門檻，學士班學生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

外，「英語文能力檢測」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 
5.學系網址：http://c.nknu.edu.tw/edu/，聯絡電話：07-7172930 轉 2151~2154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科技教育與訓練組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英文 -- ×1.00 
校系 
代碼 

A102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均標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中學科技領域，生活科技專長教師，需加註資訊科技專長；畢業

後分發至澎湖縣一、二、三級離島地區學校。 
2.本系組為師資培育系組。科技組學生為師資培育生。 
3.本學系課程需要操作機器，有安全考量。有視覺障礙或辨色力異常、聽覺障礙、

肢體障礙、精神障礙、語言障礙、口吃，宜慎重考慮。 
4.上課地點：燕巢校區。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前標 ×2.00 1.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國英社之級分總和 
4.學測英文級分 
 

英文 -- ×1.25 
校系 
代碼 

A103 
數學 -- -- 
社會 均標 ×1.5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中學語文領域，國語文專長教師；畢業後分發至澎湖縣一、二、

三級離島地區學校。 
2.招收目標：對於國文及教學有興趣之學生。 
3.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上課地點：和平校區。 
4.本校實施「英語文能力檢測」之畢業門檻，學士班學生除須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

外，「英語文能力檢測」必須達到學校規定，方得畢業。 
5.學系網址：http://nknuchinese.tw/，聯絡電話：07-7172930 轉 2555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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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國英社之級分總和 

2.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4.學測社會級分 
 

英文 前標 ×2.00 
校系 
代碼 

A104 
數學 -- --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中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教師；畢業後分發至澎湖縣一、二、

三級離島地區學校。 
2.學系網址：http://www.ed.ntnu.edu.tw，電話：02-7734-3880 或 02-7734-3877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國英數社之級分總和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社會級分 
 

英文 -- ×1.00 
校系 
代碼 

A105 
數學 均標 ×1.50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需具備包班知能；畢業後分發至澎湖縣一、二、

三級離島地區學校。 
2.本系希望培育出能與時俱進而富創意、追求學術和教學卓越、謹守正直誠信、關

心社會公平正義、具全球和多元文化意識且能不斷追求新知、對生命有熱情之教

育事業人才。 

3.網址：http://s4.ntue.edu.tw，聯絡電話：02-27321104 轉 62161 曾鈺雯助教。 

 

國立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前標 ×2.0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4.學測社會級分 
 

英文 前標 ×2.00 
校系 
代碼 

A106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需加註輔導專長；畢業後分發至澎湖縣一、二、

三級離島地區學校。 
2.本學系旨在培育具有教育專業知能與涵養之優秀國小師資。 
3.本學系公費生畢業前須依照「教育部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分發服務辦法」、本校及

本學系師資培育公費生輔導要點之規範修業。 
4.網址：http://www.ncyu.edu.tw/giee/，聯絡電話：05-2263411 轉 1801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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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前標 ×2.0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前標 ×2.00 
校系 
代碼 

A107 
數學 -- ×2.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需加註英語文專長；畢業後優先分發至澎湖縣二、

三級離島地區學校。 
2.本系為全師培學系。 
3.需修習國小教師證加註英語專長所規定之課程（26 學分）、兒童英語（2 學分）、國

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2 學分），合計 30 學分。 
4.修習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者，畢業前應取得 CEF B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

格證書。  

 

國立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術科項目

術科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均標 ×1.25

30%

素描 ×1.00

70%

1.術科考試素描分數 
2.術科考試彩繪技法分數 
3.術科考試創意表現分數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英文 均標 ×1.25 彩繪技法 ×1.00
校系 
代碼 

A108 
數學 -- -- 創意表現 ×1.00
社會 -- -- 水墨書畫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美術鑑賞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藝術領域，藝術專長教師；畢業後分發至澎湖縣一、二、三

級離島地區學校。 
2.素描、彩繪技法、創意表現之術科成績，係採 108 學年度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聯

合會術科考試（美術組）之成績。 
3.有視覺障礙或辨色能力異常者，宜慎重考慮。 
4.網址：http://www.fineart.nutn.edu.tw/ 

 

國立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術科項目

術科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前標 ×1.50

60% 

素描 ×1.00

40%

1.學測國英數級分之總和 

2.術科考試素描分數 

3.學測國文級分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均標 ×1.50 彩繪技法 -- 
校系 
代碼 

A109 
數學 均標 ×1.50 創意表現 -- 
社會 -- -- 水墨書畫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美術鑑賞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藝術領域，藝術專長教師；畢業後優先分發至澎湖縣二、三

級離島地區學校。 
2.需修習視覺藝術學系輔系課程，至少必修 16 學分、選修 4 學分。 
3.本學系為師資培育學系，公費生就讀前應符合本校公費生輔導相關規範，其餘悉

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定辦理。 
4.本校學生須通過本校規定之基本能力畢業門檻，方得畢業。 
5.網址：http://edu.nptu.edu.tw，電話：08-7663800 轉 31400~31402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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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自然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4.學測社會級分 

 

英文 -- -- 

校系 
代碼 

A110 
數學 -- ×1.00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均標 ×1.25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需加註自然專長；畢業後優先分發至澎湖縣二、

三級離島地區學校。 
2.本校學士班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始得畢業。 
3.公費生應於受領公費年限期滿前修畢本校奉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其餘特

別規定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4.本校學生須通過規定之語文能力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

提升其能力，以符合標準。  
5.學系網址：http://edu.ntcu.edu.tw/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歷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前標 ×1.00 1.學測社會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4.學測國英社之級分總和 
5.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均標 ×1.00 
校系 
代碼 

A111 
數學 -- ×1.00 
社會 前標 ×1.25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中學社會領域，歷史專長教師；畢業後優先分發至澎湖縣二、三

級離島地區學校。 
2.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利義務，係依本校及本系

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3.錄取本系者須通過本校及本系相關規定之外語能力檢定標準，始符合畢業資格。

4.網址：http://www.his.ntnu.edu.tw/，電話：02-77341502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4.學測國文級分 

英文 前標 ×2.00 
校系 
代碼 

A112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均標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教師；畢業後優先分發至澎湖縣二、

三級離島地區學校。 
2.本系旨在培育優秀英語師資與英語相關專業人才。 
3.網址：http://childrenenglish.ntue.edu.tw，電話：02-27321104 轉 62141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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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澎湖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國英之級分總和 
4.學測社會級分 

英文 前標 ×2.00 
校系 
代碼 

A113 
數學 -- --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教師；畢業後優先分發至澎湖縣二、

三級離島地區學校。 
2.本系學生畢業前須通過相當於 CEF B2 之英語能力檢定測驗，詳細規定請參照本系

網站「國立屏東大學英語學系英語能力畢業標準檢定標準」說明。 
3.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錄取生需修習國小師資教育學程。 
4.網址：http://www.english.nptu.edu.tw/，電話：08-7663800 轉 3540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數學組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金門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4.學測自然級分 

英文 -- ×1.00 
校系 
代碼 

A201 
數學 均標 ×2.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數學領域，數學專長；畢業後分發至金門縣離島地區。 
2.本組主修數學及數學教育，著重數學、資訊與教育知能之整合與應用。 
3.聯絡方式：02-27321104 轉 63302(請洽李宥蓁助教)或 E-mail：me@tea.ntue.edu.tw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術科項目

術科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保送 
縣市 

金門縣 
國文 均標 ×1.50

100%
體育(百
分等級)

-- 0%

1.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4.學測社會級分 

英文 -- ×1.00
校系 
代碼 

A202 
數學 均標 ×1.5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畢業後分發至金門縣離島地區。

2.本校學士班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始得畢業。 
3.公費生應於受領公費年限期滿前修畢本校奉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其餘特

別規定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4.本校學生須通過規定之語文能力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

提升其能力，以符標準。 
5.網址：http://pe.ntcu.edu.tw/，電話：04-22183413，E-mail：dpe@mail.ntcu.edu.tw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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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力資源

發展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金門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4.學測國英數自之級分總和

5.學測英文級分 

英文 均標 ×1.00 
校系 
代碼 

A203 
數學 -- ×1.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中學科技領域，生活科技專長；畢業後分發金門縣離島地區。 
2.學系地址：106 台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 1 段 162 號 
3.學系網址：http://www.tahrd.ntnu.edu.tw/，聯絡電話：02-77343434 林倩綾助教。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地理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連江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4.學測英文級分 
 

英文 -- ×1.25 
校系 
代碼 

A301 
數學 -- ×1.00 
社會 均標 ×1.5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中學社會學習領域，地理專長；畢業後分發連江縣學校。 
2.本系經常有野外實察及圖像處理，有視覺障礙或辨色力異常、肢體四肢障礙者，

宜慎重考慮。 
3.錄取之新生，入學後須通過本系規定之外語能力標準，始符合畢業資格。 
4.公費生就讀期間應符合本校公費生輔導相關規範，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

權利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5.學系網址：http://www.geo.ntnu.edu.tw/，聯絡電話：02-7734-1651。 

 
臺北市立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連江縣 
國文 均標 ×2.00 1.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4.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均標 ×1.00 
校系 
代碼 

A302 
數學 -- ×1.00 
社會 -- ×1.5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國文專長；畢業後分發連江縣學校。 
2.本系為師資培育並行學系。 
3.公費生就讀期間應符合本校公費生輔導相關規範，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

權利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4.本系網址：http://literacy.utaipei.edu.tw/，電話：02-2311-3040 轉 4413 黃助教。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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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連江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4.學測國文級分 

英文 -- ×1.00 
校系 
代碼 

A303 
數學 -- ×1.5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均標 ×2.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一般教師，資訊專長；畢業後分發連江縣學校。 
2.錄取之公費生為師資生，依據「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優質公費生精緻培育輔導計

畫」，在學期間未達標準即終止公費及分發之權利。 
3.學系網址：http://nse.ntue.edu.tw，聯絡電話：02-27321104 轉 63703 馬乃婷助教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連江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英文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英文 均標 ×1.00 
校系 
代碼 

A304 
數學 前標 ×1.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中學科技領域，資訊科技專長；畢業後分發連江縣學校。 
2.學系地址：116 臺北市汀州路四段 88 號（本系位於臺師大公館校區）。 
3.學系網址：http://www.csie.ntnu.edu.tw/，聯絡電話：02-77346655 陳姿婷助教。 

 
國立屏東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造形藝術組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術科項目

術科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保送 
縣市 

屏東縣 
國文 均標 ×2.00

50%

素描 ×2.00

50%

1.術科考試素描分數 
2.術科考試彩繪技法分數 
3.術科考試創意表現分數 
4.學測國文級分 

英文 均標 ×2.00 彩繪技法 ×1.50
校系 
代碼 

A401 
數學 -- ×1.50 創意表現 ×1.00
社會 -- ×1.50 水墨書畫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美術鑑賞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藝術領域，藝術專長，第二專長表演藝術；畢業後分發屏東縣

琉球鄉。 
2.本學系為非師培學系，錄取生需修習國小師資教育學程，就讀前應符合本校公費

生輔導相關規範，其餘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令辦理。 
3.本校學生須通過本校規定基本能力畢業門檻，方得畢業。 
4.網址: http://www.vart.nptu.edu.tw/，電話:08-7663800 轉 35500~35502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14 

 
 

捌、原住民籍校系分則 

一、山地原住民籍校系分則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臺東縣 
國文 均標 ×2.00 1.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國英數社之級分總和

3.學測社會級分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 ×1.25 
校系 
代碼 

B101 
數學 -- ×1.00 
社會 均標 ×1.25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小語文領域(國語文)，本土語言專長(須通過魯凱族語認證)，具備音

樂專長(須加修音樂學系為輔系)；畢業後分發至大溪國小。 
2.本校學士班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始得畢業。 
3.公費生應於受領公費年限期滿前修畢本校奉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其餘特

別規定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4.本校學生須通過規定之語文能力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

提升其能力，以符標準。 
5.學系網址：http://lle.ntcu.edu.tw/，電話：04-22183432 

 
國立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社會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英文 均標 ×2.00 
校系 
代碼 

B201 
數學 -- --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畢業後分發至瑞穗鄉富源國小。 
2.本系注重英文聽說讀寫能力的培養及多元文化之理解與實踐，課程規劃紮實且富

彈性。 
3.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錄取生須修習國小師資教育學程。 
4.網址：https://dengl.ndhu.edu.tw/，電話：03-8905294 

 

國立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術科項目

術科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00

50%
體育(百
分等級)

×1.00 50%

1.學測國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英數之級分總和 
4.術科考試體育(百分等級)

英文 -- ×1.50
校系 
代碼 

B202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領域，健康與體育專長；畢業後分發至鳳林鎮林

榮國小。 
2.本系旨在培養優良體育師資、運動科學研究與健康促進人才，目標使學生兼具學、

術科之專業能力，歡迎對運動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本系。 
3.本系公費生須修習國小師資教育學程。 
4.網址：https://pe.ndhu.edu.tw/，電話：03-8903936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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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4.學測國文級分 

英文 前標 ×2.00 
校系 
代碼 

B203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均標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畢業後分發至玉里鎮源城國小。 
2.本系旨在培育優秀英語師資與英語相關專業人才。 
3.網址：http://childrenenglish.ntue.edu.tw/；電話：02-27321104 轉 6214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4.學測國文級分 

英文 前標 ×2.00 
校系 
代碼 

B204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均標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畢業後分發至秀林鎮銅門國小。 
2.本系旨在培育優秀英語師資與英語相關專業人才。 
3.網址：http://childrenenglish.ntue.edu.tw/；電話：02-27321104 轉 6214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4.學測國文級分 

英文 前標 ×2.00 
校系 
代碼 

B205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均標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畢業後分發至萬榮鄉萬榮國小。 
2.本系旨在培育優秀英語師資與英語相關專業人才。 
3.網址：http://childrenenglish.ntue.edu.tw/；電話：02-27321104 轉 62141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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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4.學測國文級分 

英文 前標 ×2.00 
校系 
代碼 

B206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均標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具體育專長；畢業後分發至秀林鄉

三棧國小。 
2.本系旨在培育優秀英語師資與英語相關專業人才。 
3.網址：http://childrenenglish.ntue.edu.tw/；電話：02-27321104 轉 62141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術科項目

術科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50

100%
體育(百
分等級)

-- 0%

1.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4.學測社會級分 

英文 -- ×1.00
校系 
代碼 

B207 
數學 均標 ×1.5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須具資訊專長(須加修資訊工程

學系為輔系)；畢業後分發至富里鄉明里國小。 
2.本校學士班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始得畢業。 
3.公費生應於受領公費年限期滿前修畢本校奉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其餘特

別規定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4.本校學生須通過規定之語文能力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

提升其能力，以符標準。 
5.網址：http://pe.ntcu.edu.tw/，電話：04-22183413；E-mail：dpe@mail.ntcu.edu.tw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數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國英數自之級分總和

2.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自然級分 

英文 -- ×1.00 
校系 
代碼 

B208 
數學 均標 ×2.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中學數學領域，數學專長，第二專長資訊科技；畢業後分發至光

復鄉光復國中。 
2.招生目標：招收對數學有能力有興趣，並有志於從事數學教育或數學研究工作的

學生。 
3.學系網址：http://www.math.ntnu.edu.tw/，電話：02-77346600 李小姐 
4.學系地址：11677 臺北市文山區汀洲路四段 88 號 師大公館校區數學館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17 

 
臺北市立大學 
英語教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均標 ×2.00 
校系 
代碼 

B209 
數學 -- --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畢業後分發至玉里鎮德武國小。 
2.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3.公費生就讀期間應符合本校公費生輔導相關規範，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

權利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4.因本系必修課程有教學演示活動，並重視聽說讀寫的練習，有視覺障礙或辨色力

異常、聽覺障礙、精神障礙、語言障礙，宜慎重考慮。 
5.本系網址：http://english.utaipei.edu.tw/，電話：02-23113040 轉 4612 陳助教 

 
國立東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2.00 1.學測國英社之級分總和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社會級分 
4.學測英文級分 

英文 均標 ×1.00 
校系 
代碼 

B210 
數學 -- -- 
社會 均標 ×2.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幼兒園一般教師；畢業後分發至富里鄉永豐國小附設幼兒園。 
2.本系旨在培養卓越的幼教教師，使具備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的專業知識，在幼兒

園發揮幼兒教保的專長。 
3.錄取生須修習「幼兒園教育學程」，並依教育部「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

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之相關規定修業。 
4.網址：https://ece.ndhu.edu.tw，電話：03-8905266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領導

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25 1.學測社會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英文 均標 ×1.25 
校系 
代碼 

B211 
數學 -- -- 
社會 均標 ×2.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中學綜合領域，童軍專長，第二專長輔導活動；畢業後分發至富

里鄉富北國中(原住民重點學校)。 
2.錄取之學生須通過本系外語能力檢定標準，始符合畢業資格。 
3.學系網址：http://cve.ntnu.edu.tw/。 
4.連絡電話：02-7734-1868 陳翊芸助教。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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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桃園市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國英數社之級分總和

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均標 ×2.00 
校系 
代碼 

B301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畢業後分發至復興區原住民重點學

校。 
2.本校學士班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始得畢業。 
3.公費生應於受領公費年限期滿前修畢本校奉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其餘特

別規定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4.本校學生須通過規定之語文能力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

提升其能力，以符標準。 
5.本系學生畢業前須通過等同於 CEF B1 之英語能力檢定測驗(含聽說讀寫)。 
6.學系網址：http://english.ntcu.edu.tw/，電話：04-22183462 王小姐 

 

臺北市立大學 
體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術科項目

術科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保送 
縣市 

桃園市 
國文 均標 ×1.50

80%
體育(百
分等級)

×1.50 20%

1.學測國文級分 
2.術科考試體育(百分等級) 
3.學測英文級分 
4.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均標 ×1.00
校系 
代碼 

B302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畢業後分發至復興區原住民重

點學校。 
2.本系網址：http://physical.utaipei.edu.tw/，電話：02-23113040 轉 8612 許助教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高雄市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自然級分 
4.學測國文級分 
 

英文 前標 ×2.00 
校系 
代碼 

B401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2 自然 均標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須加註輔導專長；畢業後分發至高

雄市原住民重點學校。 
2.本系旨在培育優秀英語師資與英語相關專業人才。 
3.網址：http://childrenenglish.ntue.edu.tw，電話：02-27321104 轉 62141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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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地原住民籍校系分則 
 
國立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社會級分 

英文 均標 ×2.00 
校系 
代碼 

D101 
數學 -- --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畢業後分發至壽豐鄉溪口國小。 
2.本系注重英文聽說讀寫能力的培養及多元文化之理解與實踐，課程規劃紮實且富

彈性。 
3.本系為非師資培育學系，錄取生須修習國小師資教育學程。 
4.網址：https://dengl.ndhu.edu.tw/，電話：03-8905294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25 1.學測自然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數社之級分總和 
  

英文 -- -- 
校系 
代碼 

D102 
數學 -- ×1.25 
社會 均標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1.5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自然科學領域，自然科學專長；畢業後分發至鳳林鎮林榮國

小。 
2.錄取之公費生為師資生，依據「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優質公費生精緻培育輔導計

畫」，在學期間未達標準即終止公費及分發之權利。 
3.學系網址：http://nse.ntue.edu.tw，聯絡電話：02-27321104 轉 63703 馬乃婷助教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音樂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術科項目

術科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00

10%

主修 ×2.00

90%

1.術科考試主修分數 
2.術科考試副修分數 
3.術科考試樂理分數 
4.術科考試視唱分數 
5.術科考試聽寫分數 
6.學測英文級分 

英文 均標 ×1.00 副修 ×1.00
校系 
代碼 

D103 
數學 -- -- 樂理 ×1.00
社會 -- -- 視唱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聽寫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藝術領域，音樂專長(主修類為小提琴)；畢業後分發至豐濱鄉

港口國小。 
2.根據「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優質公費生精緻培育輔導計畫」，在學期間未達標準即終

止公費及分發之權利。 
3.本系網址：http://music.ntue.edu.tw，聯絡人：02-27321104 轉 63373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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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數學教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自然級分 
3.學測國英數自之級分總和

4.學測英文級分 

英文 -- ×1.00 
校系 
代碼 

D104 
數學 均標 ×1.5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1.25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數學領域，數學專長；畢業後分發至玉里鎮大禹國小。 
2.本校學士班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始得畢業。 
3.公費生應於受領公費年限期滿前修畢本校奉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其餘特別規定

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4.本校學生須通過規定之語文能力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提升

其能力，以符標準。 
5.本系學生旨在培養數學學習科技專業人才，希望招考具數學專長，對數學教學有興趣者。

6.學系網址：http://home.ntcu.edu.tw/MATHED/，電話：04-22183503 洪小姐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術科項目

術科採

計方式

占總成

績比例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50

100%
體育(百
分等級)

-- 0%

1.學測數學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4.學測社會級分 

英文 -- ×1.00
校系 
代碼 

D105 
數學 均標 ×1.5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領域，體育專長；畢業後分發至玉里鎮樂合國小。 
2.本校學士班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始得畢業。 
3.公費生應於受領公費年限期滿前修畢本校奉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其餘特別規定

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4.本校學生須通過規定之語文能力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提升

其能力，以符標準。 
5.網址：http://pe.ntcu.edu.tw/，電話：04-22183413，E-mail：dpe@mail.ntcu.edu.tw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國英數自之級分總和

2.學測自然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4.學測國文級分 
5.學測英文級分 

英文 -- ×1.00 
校系 
代碼 

D106 
數學 均標 ×1.5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均標 ×1.5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自然科學領域，自然科學專長，須具資訊專長(須加修資訊工程學

系為輔系)；畢業後分發至富里鄉明里國小。 
2.本校學士班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始得畢業。 
3.公費生應於受領公費年限期滿前修畢本校奉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其餘特別規定

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4.本校學生須通過規定之語文能力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提升

其能力，以符標準。 
5.網址：http://home.ntcu.edu.tw/SCIENCE/，電話：04-22183532 吳小姐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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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立大學 
英語教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均標 ×2.00 
校系 
代碼 

D107 
數學 -- --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畢業後分發花蓮縣玉里鎮樂合國小。 
2.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3.公費生就讀期間應符合本校公費生輔導相關規範，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權利

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4.因本系必修課程有教學演示活動，並重視聽說讀寫的練習，有視覺障礙或辨色力異常、

聽覺障礙、精神障礙、語言障礙，宜慎重考慮。 
5.本系網址：http://english.utaipei.edu.tw/，電話：02-23113040 轉 4612 陳助教 

 

玖、不分身分別之原住民籍校系分則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新竹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國英數社之級分總和

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均標 ×2.00 
校系 
代碼 

F101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2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畢業後分發新竹縣原住民重點學校。 
2.本校學士班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始得畢業。 
3.公費生應於受領公費年限期滿前修畢本校奉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其餘特別規

定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4.本校學生須通過規定之語文能力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提

升其能力，以符標準。 
5.本系學生畢業前須通過等同於 CEF B1 之英語能力檢定測驗(含聽說讀寫)。 
6.學系網址：http://english.ntcu.edu.tw/，電話：04-22183462 王小姐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花蓮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國英數社之級分總和

4.學測社會級分 
5.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均標 ×2.00 
校系 
代碼 

F201 
數學 均標 ×1.00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須加註輔導專長；畢業後分發至花蓮縣

新城鄉嘉里國小。 
2.本校學士班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始得畢業。 
3.公費生應於受領公費年限期滿前修畢本校奉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其餘特別規

定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4.本校學生須通過規定之語文能力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提

升其能力，以符標準。 
5.本系學生畢業前須通過等同於 CEF B1 之英語能力檢定測驗(含聽說讀寫)。 
6.學系網址：http://english.ntcu.edu.tw/，電話：04-22183462 王小姐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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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立大學 
英語教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苗栗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英文 均標 ×2.00 
校系 
代碼 

F301 
數學 -- --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須通過賽夏族語或泰雅族語認證；

畢業後分發至苗栗縣原住民重點學校。 
2.本系為師資培育學系。 
3.公費生就讀期間應符合本校公費生輔導相關規範，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之

權利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4.因本系必修課程有教學演示活動，並重視聽說讀寫的練習，有視覺障礙或辨色力

異常、聽覺障礙、精神障礙、語言障礙，宜慎重考慮。。 
5.本系網址：http://english.utaipei.edu.tw/，電話：02-23113040 轉 4612 陳助教 

 
國立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苗栗縣 
國文 均標 ×1.50 1.學測英文級分 

2.學測國文級分 
3.學測數學級分 
4.學測國英數之級分總和 

英文 均標 ×2.00 
校系 
代碼 

F302 
數學 -- ×1.00 
社會 -- ×1.00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小學語文領域，英語文專長；畢業後分發至苗栗縣原住民重點學

校。 
2.本系以培育英語文教學師資及相關專業人才為目標。學生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

中高級檢定始得畢業。 
3.本系非師資培育學系，錄取生須修習國小師資教育課程及英語專長專門課程。 
4.網址：http://doei.web.nthu.edu.tw/，電話：03-5715131 轉 7670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數學系 

檢定方式 總成績採計方式 
同分參酌方式 

科目 檢定 學測採計方式 

保送 
縣市 

苗栗縣 
國文 均標 ×1.00 1.學測國英數自之級分總和

2.學測數學級分 
3.學測國文級分 
4.學測英文級分 
5.學測自然級分 

英文 -- ×1.00 
校系 
代碼 

F303 
數學 均標 ×2.00 
社會 -- -- 

招生 
名額 

1 自然 -- ×1.00 

備註 

1.需求專長：國民中學數學領域，數學專長，須加註生活科技專長；畢業後分發至

苗栗縣原住民重點學校。 
2.招生目標：招收對數學有能力有興趣，並有志於從事數學教育或數學研究工作的

學生。 
3.學系網址：http://www.math.ntnu.edu.tw/，電話：02-77346600 李小姐 
4.學系地址：11677 臺北市文山區汀洲路四段 88 號 師大公館校區數學館 

※考生參考保送校系所採用之科目應包含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方式三大欄位併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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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申請校系數 
考生依下列規定選填校系，每一考生，至多可選填 6 個校系數為限。同時符合離島地區及
原住民籍資格之考生，僅得擇一身分類別選填校系，交叉選擇者，本會不予受理，考生須
自行負責。 
一、符合離島地區分發資格之考生，可選填柒、離島地區校系分則所提供之保送校系。 
二、符合原住民籍分發資格之考生，依下列方式選填保送校系： 
 (一)分身分別： 

1.符合甲種考生類者，依其身分別(山地身分或平地身分)除可選填捌、分身分別之原
住民籍校系分則中戶籍地與保送縣市相同之保送校系外，可同時以乙種考生類選填
符合該身分別之其它戶籍地與保送縣市不同之保送校系。 

2.符合乙種考生類者，依其身分別(山地身分或平地身分)可選填捌、分身分別之原住
民籍校系分則中各個保送校系。 

(二)不分身分別：均可選填玖、不分身分別之原住民籍校系分則所提供之保送校系。 

拾壹、網路選填校系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一律採用網路選填校系，由肄業學校以集體登錄，其方式如下： 

項目 學校集體登錄 

選填校系期間 
108.03.04(星期一)至 108.03.08(星期五)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逾期概不受理。 

選填校系作業程序 
1.集體選填校系之學校應依聯保會提供之帳號密碼上網登錄。 
2.有關輸入作業方式及帳號密碼，聯保會另專函通知。 

二、選填校系注意事項： 

(一)依據108年2月15日聯保會公告資格符合之身分類別登錄。同時具有原住民身分及符合

離島生資格之考生，僅能擇一身分登錄。 

(二)參加學校集體選填校系之考生，務請依照集體選填校系學校所訂定之作業時程提供應

繳之資料，不得因個人之疏失、延遲而要求補辦選填校系或相關手續。「考生選填校

系資料核對表」之個人登錄資料，考生必須親自詳實校核確認無誤，選填校系日期截

止後，不得歸咎於集體登錄學校疏失而要求更改登錄資料。 

(三)考生所提供之身分證號碼(或居留證號碼)、學科能力測驗應試號碼或報名序號，必須

與報名108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的身分證號碼(或居留證號碼)、學科能力測驗應試號

碼或報名序號相同。 

(四)未於選填校系期間內完成網路登錄，一律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救措施。為避免網路

塞車，請於登錄期間內，儘早上網登錄，逾期概不受理。 

(五)完成網路報名作業後，即不得再行更改，請務必審慎考量欲報考之校系後再行送出資

料。 

(六)登錄期間截止後，一律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修改登錄資料。 

拾貳、成績採計、錄取及公告 

一、本聯合保送甄試採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08 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成績級分或大學術科委

員會聯合會 108 學年度術科考試分數，按簡章中各保送校系所訂之要求標準進行檢定，

再依甄試總成績採計方式，由聯保會公布正、備取名單。錄取生(含正、備取生)依其錄取

保送校系及就讀意願，統一上網登記就讀志願，由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以下簡稱甄選委

員會)進行統一分發，每一錄取生至多以分發一校系為限。 

二、保送校系所檢定、採計及同分參酌之科目，其學科能力測驗科目成績總和為零級分(缺考、

未報考以零級分計)者，不得選填該保送校系；保送校系若採計術科項目成績，其採計之

任一術科項目為零級分、零分或缺考(含未報考)者，不得選填該保送校系。若保送校系另

有其他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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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甄試總成績處理： 

（一）甄試總成績包括： 

1.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力測驗成績，依保送校系所訂採計之科目以級分計分或加

重計分後按其佔總成績比例計算(若有小數不予去除，僅顯示到小數第二位)。 

2.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聯合會術科考試成績，依校系所訂採計之術科項目以分數計分

或加重計分後按其佔總成績比例計算(若有小數不予去除，僅顯示到小數第二位)。 

3.前列成績之和即為甄試總成績，甄選總成績取至小數第二位，小數第三位以後四捨

五入。 

（二）甄試總成績相同時，則按「同分參酌之順序」欄中所列項目及參酌順序，依序比較

考生成績，以決定錄取優先順序。 

四、離島地區校系考生成績處理：凡符合離島地區保送校系資格考生，經選填各該離島保送

校系者，一律以保送校系總成績採計方式計算，以其總成績高低順序錄取至招生名額止

為正取生，其餘為備取生；若保送校系通過檢定標準考生人數少於招生名額，得不足額

錄取，惟不足額錄取時不得列備取生。 

五、原住民籍校系考生成績處理：凡符合原住民籍考生資格且已完成選填保送校系者，優先

進行各縣市甲種資格考生之正取生、備取生錄取作業，依保送校系總成績高低順序錄取

至招生名額止為正取生，其餘為備取生。其他跨縣市之乙種資格考生，依保送校系總成

績高低順序列入乙種考生備取名單。若保送校系通過檢定標準考生人數少於招生名額，

得不足額錄取，惟不足額錄取時不得列備取生。 

六、各保送校系正、備取生名單於 108 年 3 月 22 日(星期五)由聯保會公告於網頁並寄發錄取

通知單給考生。 

七、甄試總成績複查：考生於 108 年 3 月 29 日(星期五)前可向聯保會提出複查申請，聯保會

於 108 年 4 月 1 日(星期一)前將複查異動結果通知考生。 

八、聯保會於 108 年 4 月 16 日(星期二)將甄試結果上傳至甄選委員會。 

九、本學年度本甄試錄取生(含正、備取生)、「大學個人申請」錄取生及「醫事人員養成計畫」

錄取生，應同時於規定期間(108 年 5 月 9 日星期四至 108 年 5 月 10 日星期五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內，至甄選委員會網站完成網路就讀志願序登記，參加統一分發，否

則視同放棄錄取資格，不予分發。 

以下拾參、統一分發相關文字摘自 108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 

拾參、統一分發 

本學年度「個人申請」錄取生、「108 學年度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

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以下簡稱師資保送甄試)錄取生及「108 學年度原住

民及離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公費生甄試」(以下簡稱醫事人員養成計畫)錄取生，應同時於

登記期間內完成網路就讀志願序登記，參加統一分發，否則視同放棄錄取資格，不予分發。 

統一分發係依「個人申請」、「師資保送甄試」及「醫事人員養成計畫」各校系招生名額、錄

取生之正、備取名次及考生網路登記就讀志願序進行分發作業。 

錄取生(含正、備取生)應依其錄取校系及就讀意願辦理網路登記，由甄選委員會進行統一分

發，每一錄取生至多以分發一校系為限。凡未依規定期間及方式登記就讀志願序者，一律視同

放棄錄取資格，不予分發。 



25 

※「個人申請」錄取生若同時經 108 學年度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第八類學群錄取者，不得再

參加網路就讀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個人申請」錄取生若同時經 108 學年度國立臺北藝術大學音樂學系及美術學系錄取並完成

報到者，不得再參加網路就讀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一)就讀志願序網路登記： 
    方式 

項目 
登記 

錄取生 
登記期間 

108 年 5 月 9 日至 108 年 5 月 10 日 
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 

登記作業程序 

(1)於登記期間至甄選委員會網址 https://www.cac.edu.tw/，選擇「個人申請」，

進入「網路登記志願」後，點選「就讀志願序登記」選項，輸入個人證號

後，進行登記作業。 
※個人證號為考生學測應試號碼、身分證號碼(或居留證號碼)及自行設定

之個人密碼。 
(2)網路登記就讀志願序作業流程請至甄選委員會網站「網路登記志願」查看。

※登記注意事項： 

(1)師資保送甄試錄取生及醫事人員養成計畫錄取生，需完成個人密碼之設定，始得進入

就讀志願序登記。請至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tw/，選擇「個人申請」，

進入「個人密碼設定」後，完成密碼之設定；同時錄取「個人申請」者，若於登記前

已完成個人密碼之設定，請輸入該密碼進行登記。 
(2)錄取生無論錄取單一校系或多個校系，均須於登記期間內完成網路就讀志願序登記，

否則視同放棄錄取資格，不予分發。 
(3)錄取生進入網路就讀志願序登記系統進行登記時，未按下「送出資料」鍵完成網路登

記作業前，於網路登記期間內皆可進行就讀志願序之修改，惟完成就讀志願序登記作

業後，一律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修改，請務必審慎考量後再行送出資料。 
(4)未於登記期間內完成網路就讀志願序登記，一律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救措施。為避

免網路塞車，請儘早上網登記，逾期概不受理。 
(5)網路登記就讀志願序所輸入之身分證號碼(或居留證號碼)及學科能力測驗應試號碼，

必須與報名 108 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之身分證號碼(或居留證號碼)及學科能力測驗應

試號碼相同。未報名 108 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而無學測應試號碼之考生(即僅參加術科

考試及青年儲蓄帳戶學生)，請至「網路報名系統」取得甄選委員會提供之學測應試號

碼。 
(6)進入登記就讀志願序畫面後，請先確認個人資料、錄取校系名稱及正、備取名次等是

否正確無誤。進行志願序登記時，請依就讀意願選取各錄取校系之就讀順序，例如：

該校系為就讀之第一志願，請將該校之就讀順序設定為 1，該校系為就讀之第二志願，

請將該校之就讀順序設定為 2，依此類推。 
(7)以「離島生」或「原住民生」身分報名參加「個人申請」招生者，於同一校系招生名

額錄取為備取、外加名額錄取為正取，於登記就讀志願序時，須先將該校系招生名額

備取志願之順序登記於外加名額正取志願之前；若將該校系招生名額備取志願之就讀

順序選填為放棄，該校系外加名額正取志願之就讀順序一律須選填為放棄，考生不得

異議。 
(8)完成網路登記就讀志願序後，網路就讀志願序登記系統即產生「就讀志願表」，考生

應自行存檔或列印，嗣後考生對就讀志願序登記相關事項提出疑義申請時，應提示「就

讀志願表」，未提示者一律不予受理。 
(9)完成網路登記就讀志願序後，可至甄選委員會網站查閱個人登記之就讀志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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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甄選委員會係依各大學於 108 年 5 月 6 日前函告之錄取名單進行統一分發。各大學甄

選總成績複查結果逾上述時間異動者，逕由錄取大學以增(缺)額方式辦理並函告錄取

生及甄選委員會，甄選委員會不再進行改補分發。 
(二)統一分發原則： 

錄取單一校系之錄取生仍須完成就讀志願序登記，正取生確定可分發至該校系；備取生則

待該校系正取生分發後之缺額進行遞補分發，若無缺額則不予分發。 
錄取生如同時錄取多個校系，甄選委員會依其登記就讀志願序進行統一分發，如正取校系

志願序於備取校系之前，則取其正取校系最優先志願分發；如備取校系志願序於正取校系

之前，當該備取校系之正取生分發後尚有缺額時，即進行遞補分發；若該校系分發人數達

招生名額，則不予分發至該校系。 
遇備取名次相同致分發結果超過原招生名額時，則一併增額分發至該校系。增額之名額如

屬教育部核定當學年度各系組之新生招生名額者，應由當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名

額調整流用。 
獲分發之錄取生即取得該校系之入學資格。 

(三)統一分發結果公告： 
統一分發結果訂於 108 年 5 月 16 日上午 9 時起公告於甄選委員會網站，考生可經由甄選委

員會網站(https://www.cac.edu.tw/)查詢。分發結果由各大學自行寄發通知，甄選委員會不另

行書面通知。各大學應於分發通知單上提醒錄取生有關放棄入學資格處理之相關規定。 
(四)統一分發結果複查： 

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後，錄取生得依下列規定申請複查分發結果： 
1.申請時間：108 年 5 月 17 日中午 12 時前，逾期不予受理。 
2.申請方式：限用網路申請，其他方式概不受理。 
3.申請程序： 

(1)由考生至甄選委員會「個人申請」網站，進入「分發結果查詢」後，點選「統一分發

結果複查申請」選項，填妥申請複查相關資料。 
(2)依申請系統所示繳費資訊繳交複查作業費新臺幣 100 元，未於繳費期間內完成繳費

者，即未完成申請手續，不予處理，且逾期不再受理補繳。 
4.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完成申請手續者，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退件及退費。 
5.複查結果一律於 108 年 5 月 20 日寄發書面通知，並於同日上午 9 時起於甄選委員會網

站開放查詢。 
(五)各校系於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後及受理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後，招生名額遇有缺額時，一律

不再進行遞補。該校系缺額之名額如屬教育部核定當學年度各系組之新生招生名額者，應

納入當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名額中。 

拾肆、放棄入學資格之處理 

(一)獲分發之錄取生即取得該校系之入學資格，如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填妥放棄入學資格聲

明書(本簡章附錄九)，經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後，於 108 年 5 月 20 日前(以郵

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以掛號郵寄方式向分發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否則不得參加「大

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

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考生於郵寄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後，建議主動向分發大學確認是否受理，以免延誤自身

權益。 
(二)逾上述放棄截止日，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逕向分發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惟一律不得參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甄選入

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另得否

報名參加其他入學管道招生，悉依該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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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分發之錄取生如參加其他入學管道而獲錄取者，應於其他入學管道之錄取大學報到前，

向分發錄取之大學聲明放棄，否則一經發現，即取消分發校系之錄取資格。惟 108 年 5 月

16 日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前，已於其他入學管道錄取且完成報到者，不適用本項之規定。 

拾伍、權利及義務 

一、本聯合保送甄試錄取名額為師資培育公費生，保送錄取生不得申請保留入學資格，畢業
後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服務及進修等事項，悉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
分發服務辦法暨相關規定辦理。 

二、保送錄取生入學後，須繳交師資培育公費生受領師資培育公費行政契約書(附表六)1 式 6
份，分由就讀大學收執 2 份、考生及保證人各收執 1 份，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教育
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各列管 1 份，由就讀大學分送；保送錄取生經註冊入學後不得
申請轉校(系、組)，但特殊情況報經原保送之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保送錄取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由各錄取學校輔導至訂約之教育實習機構參加教育實習
及格，取得教師證書後，由原保送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分發保送地區學校服務。服務
期間，不得申請異動、調職，如有重大疾病或事故者，得辦理展緩服務，但中央主管機
關基於業務需要，得經原分發服務學校及該管主管機關同意調任其他具有同樣保送之縣
屬離島地區或直轄市、縣(市)轄原住民地區山地鄉、平地鄉(鎮)國民中小學繼續履行服務
義務。在未服務期滿前不得申請調往其他一般地區服務，如拒絕接受分發或未服務期滿
而離職者，追繳在校期間所受領之公費。 

四、保送錄取生應一律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所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名額以外加名額
方式辦理。 

五、保送錄取生畢業分發後於義務服務期間，原分發服務學校之主管機關應將異動情形通知
其原就讀學校繼續列管。 

六、保送錄取生如在原就讀高級中等學校因故未能畢業無法取得畢業證書，且未修滿規定年
限，無法持有修業證明書者，取消其保送錄取資格。 

七、保送錄取生服務期滿後，檢齊服務四年考核通知書，由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造具名冊
乙份，函報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核備，解除服務義務。 

八、原住民籍保送錄取生畢業前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課程至少 10 學分，並通過原住民族
語言能力認證考試中級檢核，且應於部落服務實習達 8 週。 

拾陸、申訴案件處理 

一、申訴案件以考生本人為當事人，不受理其他人申訴。考生對於本招生相關事項或於過程
中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而有疑義者，申訴案件必須於錄取考生名單公告後 15 日內(以郵
戳為憑)，經考生本人及其法定代理人親筆具名後，以雙掛號函件逕寄聯保會審查(國立清
華大學招生策略中心)；信封上並註明「申訴 108 學年度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
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案」，逾期概不受理。 

二、考生申訴書應詳載考生姓名、報考類別、聯合保送甄試學系、通訊地址、聯絡電話、申
訴日期、申訴之事實及理由、希望獲得之補救及檢附有關文件或證據。 

三、考生申訴案，如有下列情形者不予受理： 
(一)招生有關法令或招生簡章已有明確規範者。 
(二)逾申訴期限。 

四、前項甄試疑義，經受理之案件，聯保會應於申訴後 30 日內函覆考生。 

拾柒、其他 

一、 報名本聯合保送甄試之考生均應報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08 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報名
本聯合保送甄試術科類學系之考生，除參加學科能力測驗外，另應參加大學術科考試委
員會聯合會 108 學年度術科考試。(有關學科能力測驗、術科考試之報名及考試相關規定，
內容請自行詳閱 108 學年度學科能力測驗簡章及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聯合會 108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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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考試簡章)。 
二、 離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第 8 條：「離島地區學生申請保送，經甄試未達

錄取標準者，保送甄試委員會得不足額錄取；經公告錄取後，參加其他方式入學者，應
廢止其保送入學資格。前項離島地區學生依本辦法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
規定，申請保送經公告錄取者，不得依本辦法或該規定再申請保送」。爰考生若於前學年
度依本辦法申請任一保送入學管道並獲分發錄取者，依規定不得再申請 108 學年度師資
保送甄試。 

三、保送錄取生如發現資格不符(含偽造證件等)，由聯保會取消其保送入學資格，並負相關法
律責任。 

四、經公告錄取保送之考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須於 108 年 5 月 20 日(一)前填妥放棄錄取聲
明書(附表五)，向錄取學校聲明放棄，始得參加 108 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
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
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五、凡報名參加本聯合保送甄試之考生，即視為同意授權聯保會可逕向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聯合會索取考生基本資料及學科能力測驗、術科考試相關檔案資料。 

六、經由學校集體報名之考生，即表同意聯保會將錄取結果通知各該集體報名學校、受理申
請大學及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七、考生報名資料（包含考生基本資料及在校學業成績、學科能力測驗、術科考試相關檔案
資料）僅作為聯保會招生及相關研究使用，且除提供考生個人、受託報名之集體報名學
校、受理申請大學及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等本簡章所提之招生單位使用外，其餘均依照
「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規定處理。 

八、前述各招生單位、各受託報名之集體報名學校及各受理申請之大學皆應依照「個人資料
保護法」相關規定，蒐集、處理及利用聯保會所提供之考生資料。 

九、其他未盡事宜，悉依聯保會之決議辦理。 

拾捌、簡章公告 

一、 本簡章由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行文並檢附乙份予各高級中等學校及相關單位，
並請各高級中等學校於 107 年 11 月 2 日（星期五）起，於下列網站下載相關資訊公告周
知。 

二、 考生或學校得逕行於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或聯保會網站下載簡章及報名表，不
另發售。 

  網址：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http://depart.moe.edu.tw/ED2600 

  網址：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
送甄試委員會 
http://abo.web.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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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離島地區考生專用報名表) 

108 學年度離島地區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 

升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遷入 
日期  年  月  日

聯 絡 
電 話 

日：（  ） 
夜：（  ） 
手機： 

生日 年   月   日學測報
名序號   

相片粘貼處（2 吋相片背面

書寫姓名、肄業高級中等學

校） 

 

※請高級中等學校教務處

在相片騎縫處蓋章。 

   

戶 籍 
地 址 □□□ 

術科准
考證號

 

通訊地址 □□□ 

肄業高級
中等學校

校名   電  話  

校址  □□□   

在      校      歷     年     成     績 
入學

年月 
     年      月 

       科目 

 

學年、期 

學業平均 
成    績 

數  學 
成  績 

基  礎
物  理

基  礎
化  學

基     礎
地 球 科 學 注意事項： 

1.在校一、二年級每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均達及格標準（六十分）。

2.報名數學系、數學教育學系、數學

暨資訊教育學系(數學組)之考生，

其數學、基礎物理、基礎化學、基

礎地球科學每學期各科成績均須達

六十分以上。 

僅報考數學系、數學教育學系、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數學

組)之考生填寫 

第 一
學 年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二
學 年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考生自行檢核勾選 

 本人確認符合以上所填資料正確無誤，並同意接受後續查證，如有不實，願接受簡章規定之處理。

考生簽名或蓋章：                     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法定代理人簽名或蓋章：               與考生關係：              

□1.考生符合應屆畢業資格。 

□2.考生符合設籍保送縣之離島地區至少 9 年之資格（設籍截止日計算至 108 年 8 月 31 日滿九年，得合併計算）。

□3.考生符合於保送縣之離島地區接受完整國民中學三年及高級中等學校普通類科（含綜合高中學術學程）三年

之教育。 

□4.考生符合一般資格之要件。(簡章第 4 頁) 

 審查人員簽名或蓋章 
肄業高級中等學校（初審）  

 
 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複審）  

 

審查結果 
□符合報考資格□不符合報考資格 

 
□符合報考資格□不符合報考資格 

（註）凡經錄取者，須於規定期限內，向錄取學校聲明放棄，始得參加 108 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技

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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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離島地區人數統計表) 

108 學年度離島地區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 
升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人數統計表 

學校：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E-mail： 

流

水

號 
學測報名序號 術科准考證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填縣鄉鎮里鄰)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計           人 

高級中等學校 
審查人員簽章： 

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審查人員簽章： 

填表說明: 
1.本表請採 A4 縱向 Excel 輸入，欄位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請自聯保會網頁下載) 

2.填妥之統計表，請置放於該類全部考生報名文件上方。 

3.統計表請 E-mail 至 hyshen@mx.nthu.edu.tw 

4.繳費證明請附於本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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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原住民籍考生專用報名表) 

108 學年度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 
升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學測報名序號  
遷入 
日期 

年    月    日

聯 絡  
電 話  

日：（  ） 
夜：（  ） 
手機： 

生日 年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相片粘貼處（2 吋相片背面

書寫姓名、肄業高級中等學

校） 

 

※請高級中等學校教務處

在相片騎縫處蓋章。 

戶 籍 
地 址 

□□□□□ 

通  訊 
地  址 

□□□□□ 

肄 業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校名   電 話  

校址  □□□□□ 

高 中 歷 年 學 業 平 均 成 績 入學年月   年      月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注意事項：在校一、二年級每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均達五十分以上。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考生自行檢核勾選                                                              

□1.考生符合應屆畢業資格。 

□2.考生符合一般資格之要件(簡章第 4 頁)。 

※考生可同時報考分身分別及不分身分別之原住民籍校系。 

□3.考生報考分身分別之原住民籍校系符合以下之基本資格：(於107年9月1日前設籍，至報名前戶籍未曾遷出者)

(1)□分身分別之山地原住民甲種考生類（★具此類報名資格之考生均具備報考非設籍縣市之乙種考生資格）

－所屬縣市：□臺東縣 □花蓮縣 □桃園市 □高雄市 

(2)□分身分別之山地原住民乙種考生類－設籍在其他符合山地原住民身分之縣市。 

(3)□分身分別之平地原住民甲種考生類（★具此類報名資格之考生均具備報考非設籍縣市之乙種考生資格）

－所屬縣市：□花蓮縣 

(4)□分身分別之平地原住民乙種考生類－設籍在其他符合平地原住民身分之縣市。 

□4.考生報考不分身分別之原住民籍校系符合以下之基本資格： 

(1)□不分身分別之原住民甲種考生類（★具此類報名資格之考生均具備報考非設籍縣市之乙種考生資格）

－所屬縣市：□新竹縣 □花蓮縣 □苗栗縣 

(2)□不分身分別之原住民乙種考生類－設籍在其他符合原住民身分之縣市。 

本人確認符合以上所填資料正確無誤，並同意接受後續查證，如有不實，願接受簡章規定之處理。

考生簽名或蓋章：                            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法定代理人簽名或蓋章：                      與考生關係：                 

審查人員簽章 審查結果 

肄業高級中等學校（初審）  □符合報考資格 □不符合報考資格

聯保會（複審）  □符合報考資格 □不符合報考資格

（註）凡經錄取者，須於規定期限內，向錄取學校聲明放棄，始得參加 108 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

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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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原住民籍人數統計表) 

108 學年度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 
升學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人數統計表 

學校： 承辦人： 

電話： E-mail： 

流水

號 

學測報名 

序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戶籍所在 

縣市 
身分類別 

1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2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3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4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5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6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7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8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9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10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11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12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13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14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15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16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17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18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19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20        ______縣(市)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合  計       人 

高級中等學校 

審查人員簽章： 

聯合保送甄試委員會 

審查人員簽章： 

填表說明: 
1.本表請採 A4 縱向 excel 輸入，欄位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請自聯保會網頁下載) 
2.填妥之統計表，請置放於該類全部考生報名文件上方。 

3.統計表請 E-mail 至 hyshen@mx.nthu.edu.tw 
4.匯款單請附於本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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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108學年度                招生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第一聯    大學存查聯 

姓名  電話  

身分證號碼 

（居留證號碼） 
 

108 學測 

應試號碼 
 

本人獲分發貴校                  系            組，因故放棄入學資格，特此聲明。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學 

錄取生 

簽名或蓋章 
 

家長(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 
 

大學教務處 

蓋章 
 

放棄日期 

(由考生填寫) 
108 年 5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 學年度                招生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第二聯    錄取生存查聯 

姓名  電話  

身分證號碼 

（居留證號碼） 
 

108 學測 

應試號碼 
 

本人獲分發貴校                  系            組，因故放棄入學資格，特此聲明。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學 

錄取生 

簽名或蓋章 
 

家長(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 
 

大學教務處 

蓋章 
 

放棄日期 

(由考生填寫) 
108 年 5 月   日 

※注意事項： 
1. 獲分發之錄取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填妥本聲明書並經父母(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後，於 108 年

5 月 20 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以掛號郵寄分發大學，否則不得參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招生」、「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日
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2. 逾上述放棄截止日，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逕向分發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惟一律不得
參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
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另得否報名參加其他入學管道招生，悉依該入
學管道之招生簡章規定辦理 

3. 大學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聯撕下由大學存查，第二聯以掛號寄回考生存查。 
4. 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不得以任何理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師資保送甄試 

師資保送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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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公費行政契約書) 

○○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受領師資培育公費行政契約書(草案) 

○○大學（以下簡稱甲方）與師資培育公費生          （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同意訂立

契約條款如下： 

第 1 條  契約條款依據： 

「師資培育法」及其施行細則、「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離島建

設條例第 12-1 條」及「    學年度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

國（市）立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簡章」（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保送生適用）

或「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    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

簡章」、「    學年度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

生簡章」、「    學年度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甄選入學招生簡章」、「    學

年度科技校院四年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申請入學聯合簡章」、「    大學   學年度校

內公費生甄選簡章」（依各該公費生入學或校內甄選簡章擇一填寫）。 

第 2 條  師資培育公費生姓名、系級、擬任教領域專長(科)、第二專長(或其他須符合之專業知

能)、受領公費起迄年月、受領公費年限： 

乙方   就讀○○大學   系(所)  年級，擬任教  領域   專長   科 

第二專長(或其他須符合之專業知能)               

自    年    月起至    年    月止受領師資培育公費，受領年限    年    月。 

第 3 條  師資培育公費分發服務年限： 

依「師資培育法」暨「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之規定，乙方於畢業並

取得教師證書後，應依照規定於：         (學年度)接受分發至        縣(市)偏遠或

特殊地區學校服務，若已確定分發學校請填寫：                   ，其於分發服務

學校連續服務年限不得少於六年。 

前項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學校位置或不足類科師資

需求認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4 條  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分發權利之情事： 

乙方修業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受領，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利： 

一、學業總平均成績，連續二學期未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但成績達八十分以上，

不在此限。 

二、曾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 

三、畢業前未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量共同參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B1 級以上英語

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離島地區公費生取得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二)原住民籍公費生。 

四、每學年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未達七十二小時。 

五、畢業前未通過教學演示。 

六、畢業前未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教育專業知能需求。 

七、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力分級認證考試中級。 

八、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於部落服務實習未達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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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修畢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十學分。 

前項第一款規定，於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保送生之第一學年成績，不適用之。（101

年 8 月 1 日起入學之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保送生適用） 

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保送生第二學年起之學業成績未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其學業總

平均於班級排名前百分四十或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者，得由師資培育大學進行適性評

估，經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保有其公費生資格。（101 年 8

月 1 日後入學之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保送生適用） 

未符合第一項第六款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教育專業知能需求，乙方於修

業期間之應行義務為：     及參加教育實習期間應行義務為：      ；

畢業前需符合：      。 

若乙方為原住民籍於修業期間之應行義務為：       及參加教育實習期間應

行義務為：       ；畢業前需符合：       。 

第 5 條 終止公費受領、償還已受領之全部公費，並喪失接受分發權利之情事： 

乙方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受領，償還已受領之全部公費，並喪失接受分發

權利： 

一、修業期間，因轉學、轉系而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被勒令退學、開除學籍

或無故不就學。 

二、因重大事故或疾病以外之其他理由辦理休學，致喪失公費生資格。 

三、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後二年內，未依規定取得教師證書。但具有兵役義

務者，其期限得配合役期延長之。 

四、取得教師證書經通知分發報到，逾期不報到致撤銷分發。公費生分發任教後，未

依規定年限連續服務滿三年者，應償還已受領之全部公費；已連續服務三年以上未滿

應服務年數者，依其未服務之年月數比例償還已受領之公費。 

前項未服務年月數不滿一月者，以一月計。 

第 6 條 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不得申請異動、調職，且前四年不得於學期間申請辦公時間授

予學位之進修。 

第 7 條 分發離島地區之公費生，應依「離島建設條例」第十二條之一規定，初聘教師應實際

服務六年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台灣本島地區學校。 

第 8 條  保證人之連帶責任： 

本契約簽訂前，應由乙方覓妥連帶保證人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簽約。連帶保證人對乙方

依本契約所應盡義務或因契約關係消滅後發生之一切義務，均應負連帶清償責任。 

在乙方履行本契約所定全部義務前，連帶保證人申請解除保證責任時，乙方應立即覓

保更換，經甲方同意並辦妥換保手續後，原連帶保證人始得解除保證責任。 

第 9 條 送達： 

除本契約另有約定外，應送達本契約當事人之通知、文件或資料，均應以中文書面為

之，並於送達對方時生效。除於事前取得他方同意變更地址者外，雙方之地址應以下

列為準： 

甲方地址：                  。乙方地址：                    。當事人之任一

方未依前項規定辦理地址變更，他方按原址，並依當時法律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式

辦理時，視為業已送達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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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按址寄送，其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快遞執據或收執聯所載之交寄日期，視為

送達。 

第 10 條 管轄： 

本契約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履行，如有涉訟，以甲方所在地所轄法院為管轄法院。 

前項約定，於本契約之連帶保證人亦適用。 

第 11 條 執行： 

乙方違反本契約約定時，同意接受甲方依行政程序法第 148 條規定，以本契約為強制

執行名義逕為執行。 

第 12 條 其他法令之適用與準用： 

本契約如有未盡事宜，需依相關法令辦理。。 

第 13 條 契約份數： 

        本契約一式 4 份，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甲方收執 2 份、乙方及保證人各收執 1

份。 

立契約書人： 

    甲方：○○大學 

    代表人： 

    地址：  

 

    乙方(師資培育公費生)：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連帶保證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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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報名資料寄件封面) 

 
一、各件請依編號順序，由上而下整理齊全，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裝入信封中，再黏貼本封面寄件。 

二、請報考原住民籍考生之肄業高級中等學校，於 107 年 12 月 28 日前以掛號郵件投郵；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

失或遲誤，責任由考生之肄業高級中等學校負責，承辦單位概不負責。 

 

寄交：30013 新竹市光復路二段 101 號 213 室 

               (國立清華大學招生策略中心) 

 

 

 

 

 

 

 

 

                                寄件學校名稱： 

                                寄件學校地址： 

                                聯絡人姓名： 

                                聯絡電話：                                 

108 學年度離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立 

師範及教育大學聯合保送甄試委員會  收 


